
使巴解组织与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笫 37 条应邀参加的

会员围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利。

以 10 票对 1 票（美利坚合众国）、 4

票弃权（澳大利亚、丹麦、法国、大

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）通过。

1986年 2 月 20 日，安理会第 2665 次会议决定，

邀请埃及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摩洛哥的代表参加

讨论这个问题，但无表决权。

1986 年 2 月 24 日

第 582(1986)号决议

安全暹事会

审议了题为“伊朗和伊拉克间局势”的问题，

回顺安全理事会处理伊朗和伊拉克间局势的问题

几乎已达六年，井曾对此作过决定，

，，两国的冲突旷日持久，造成顶大生命牺牲、严

重物质破坏和危及和平与安全的情况瀑为关切，

固顺＜宪章＞的规定，尤其是关于各会员国有义务

以和平方式解决其国际争端，以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

全以及正义的规定，

注重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伊拉克都是 1925 年

6 月 17 日在日内瓦签订的＜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件、

毒性或其他气休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》＠的签字

因，

福惆不容许以武力取得领土的原则，

注重剽秘书长进行调停的努力，

1. 对当初导致伊朗伊斯兰共和用和伊拉克间冲

突的行动裹示遭憾，对冲突的持续也表示遗憾，

2. 对冲突的升级，尤其是入侵领土、轰炸纯属

平民住区、攻击中立国船只或民用飞机、破坏国际人

道主义法律以及关于武装冲突的其他法律，特别是违

反 1925 年《日内瓦议定书》规定的义务而使用化学武

器，也褒示遣憾，

3. 戛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伊拉克立即停火和

停止陆上、海上和空中的一切敌对行动，井且毫不迟

延地把所有部队撤至国际公认的边界；

4. 敦促在停止敌对行动后短期内，在红十字国

际委员会的合作下完成全面交换战俘；

5. 戛求双方立即将此项冲突的各方面问题交付

调停，或采取任何其他和平解决争端办法，

6. 请秘书长继续其正在进行的努力，协助双方

实施本决议，并将情况随时通报安理会，

7. 戛求所有其他国家尽量克制，不采取可能使

此项冲突进一步升级和扩大的任何行动，从而促进本

决议的执行，

8. 决定继续处理此事。

第 2666 次会议一致通过。

决 r乓
从

1986年 3 月 21 日，安理会第 2667 次会议就题为

“伊朗和伊拉克间局势：秘书长为调查伊朗伊斯兰共

和国和伊拉克冲突中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而指派

的调查团的报告 (S/ 17911 和 Add.I)“＠的项目进行丁

讨论3

在同一次会议上，安理会主席发表声明如下：＠

“我受权代表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表声明如下：

｀安全理事会成员审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

伊拉克之间仍在继续的冲突时，审议了秘书 K 为

调农在伊朗和伊拉克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指

控而指派的片家调杏团的报告 (S/17911 和

Add.I) 。@

｀安理会成员对专家们的§致结论，即伊拉克

部队曾多次、面在日前伊朗攻入伊拉克领土的过

程中最近又对伊朗部队使用化学武器，深感关切，

®S/17932 。

＠国际联炽， C条约汇编>,布 XCIV0929)卷，第 2138 @《安全刑 'Ji 会正式记水，布四 I·- 什， 1986{f1 月、 2

号，（英文本）第 65 页。 J1 和 3 月份补编:J>, S/17911 和 Add.1 !j文 ft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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